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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84.12-其他引擎及發動機 

風力引擎:本組包括所有動力機（風力引擎或風力渦輪），
其推進器或迴轉子葉片受風之推動後，即直接可轉變為機械
能者。 

 85.01-電動機及發電機（發電機組除外） 

發電機:係將各種能源轉變為電能之機器，通常設有原動
機（如第84.12節之風力引擎）。本節不包括裝置原動機之
發電機。 

 85.02-發電機組與旋轉變流機。  

發電機組:係指發電機與各種原動機之組合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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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/ gen. (風力發電機組) 8502.31.00 5%, MW0 
 
w/o gen. (其他引擎) 8412.80.00 6.8% 

nacelle w/ gen. (風力發電機組) 8502.31.00 5%, MW0 
 
nacelle w/o gen. (其他引擎之零件) 8412.90.00 5% 

Blades  
(其他引擎之零件) 

8412.90.00 5% 

Generator 
(交流輪機發電機) 

8501.61.10  8.5%, MW0 
8501.62.10   10%, MW0 
8501.63.10  8.5%, MW0 
8501.64.10     5%, MW0 

風力發電機組 



 73.08-鋼鐵結構物  

• 7308.20-塔及格狀桅桿 10% 

• 7308.90-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Free, MP1 

 本節結構物之特性為其一經使用
後，通常就固定在其處所。 

1. Wind turbine Tower(塔柱) 
係為三段未組合之風力發電機用錐型
管狀鋼塔(塔筒)，運送至現場後即可
用螺栓加以接合成風力塔筒結構，安
裝於海面基礎結構之上。 

第7308.20.00.00-1號「鋼鐵製塔及
格狀桅桿」。 

2. TP + MP(轉接段+基樁) 
係屬一經使用後，就固定在其處所之
永久裝置。 

第7308.90.90.00-7號「其他屬第
7308節之貨品」。 

(塔柱) 

TP(轉接段) 

MP(基樁) 

塔柱、轉接段+基樁 



係多段鋼管銲接而成之框架，
由垂直向及側向鋼結構系統
組成，屬格狀桅桿(lattice 
masts)結構，作為離岸大型
風力發電機組豎立在海上的
基座。 
第7308.20.00.00-1號「鋼鐵
製塔及格狀桅桿」, 10% 。 

水下基礎結構(套筒桁架) 
Foundation Structure  



鋼鐵結構支撐架 
(MP Small Cradle Complete Assembly) 

 包含鋼鐵支撐架及木質防震墊
(damper)，作為運輸過程及儲
存時支撐之用，非屬離岸風電
之零件。 

第7326.90.90.90-6號「其他
鋼鐵製品」。 

73.26-其他鋼鐵製品 
• 7326.90-其他鋼鐵製品 6.2%,C02 
本節包括所有鋼鐵製品，本章前述各
節及第十五類類註1所述及第八十二章、
八十三章或在本分類其他處指明者之所
有製品除外。 



161kV交聯聚乙烯海
底電纜(含12芯光纖) 

係交聯聚乙烯海底電纜(含
12芯光纖)，為含12芯光纖
作為監測電力保安、溫度感
應外傷感應、事故點評定等。 

主要用於電力傳輸用之裝有
二層鎧甲之海底電纜(額定
電壓161KV)。 

 85.44-絕緣（包括磁漆或陽極處理）
電線、電纜（包括同軸電纜）及其他
絕緣電導體 
• 8544.60.10-絕緣電纜，電壓在69
仟伏特及以上者  10%, MW0 



多功能工作船 
可用於運送海上固體工程物料(89.01)、落管安裝拋石施工

(89.05)及海底電纜鋪設(89.06)等方面。 
主要用途係落管安裝拋石施工，依解釋準則三（乙）規定，
宜歸列貨品分類號列第8905.90.90.00-2號「其他非以航行
為主要任務之船舶」。 

89.05-燈船、消防船、挖泥船、起重船及其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
之船舶 
•8905.90-其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之船舶  Free, 606 
此類船隻係在靜止狀態時執行其主要任務。  



•受租賃或受委託在我國領域內工作之工作船、
電纜船、浮船塢，均屬關稅法第38條之「進
口貨物」。 

•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進口報單者，
應依法追徵、補繳所漏稅費及罰鍰。 

•進入我國領海作業之工作船(復運)出口時，
不論基於何種原因，亦不論工期是否完工，
均應依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規定，完成出
口報關手續並收到海關放行通知(訊息)後，
始得辦理結關手續。 

工作船、電纜船、浮船塢               
等非載運客貨運輸工具出入國境辦理原則 

關務署106年8月15日台關業字第1061017323號函 



關稅法第38條 
進口貨物係租賃或負擔使用費而所有權未經轉讓者，其完稅價格，根
據租賃費或使用費加計運費及保險費估定之。 
納稅義務人申報之租賃費或使用費偏低時，海關得根據調查所得資料
核實估定之。但估定之租賃費或使用費，每年不得低於貨物本身完稅
價格之十分之一。  
關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 
申報進口依本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按租賃費或使用費課稅之貨物，除應
將貨物本身之完稅價格及其租賃費或使用費分別報明外，並應檢附合
約書。 

滯台期間 (依進出口紀錄認定) 

作業天數 (依合約內容認定) 

Aug.19 Sep.7 20 days 

7.13 9.12 2 months 

Ship Value(完稅價格): 10,000,000 
          Rent(合約租金): 10,000/day 

10,000 x 20 days = 200,000 

[ (10,000,000 /10 Years) /12 months] x 2 months = 166,666 

進
口
放
行
日 

出
口
報
關
日 



•公司組織且符合電業法規定之發電業，輸入歸屬本章、第
85及90章之機器或儀器設備，經經濟部證明用途屬實且在
國內尚未製造者免稅。 

第84章增註12 

•符合工廠管理規定之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為開發新產品、
改良品質、提高生產力、節約能源、促進廢物利用或改進
製造方法，經經濟部核准，輸入屬本章且國內未製造之機
器設備及專供研究實驗或品質檢驗之儀器設備者免稅。 

第84章增註13 

•符合工廠管理規定之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為開發新產品、
改良品質、提高生產力、節約能源、促進廢物利用或改進
製造方法，經經濟部核准，輸入屬本章且國內未製造之機
器設備及專供研究實驗或品質檢驗之儀器設備者免稅。 

第85章增註07 

稅則增註免(關)稅 



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 

•公司法人進口供其興建或營運再
生能源發電設備使用之營建或營
運機器、設備、施工用特殊運輸
工具、訓練器材及其所需之零組
件，經中央主管機關證明其用途
屬實且在國內尚未製造供應者，
免徵進口關稅。 
 



總結 
國際上之稅則分類與本國海關
不盡相同，應以本國海關分類
原則及案例作為分類依據。 

關港貿單一窗口通關服務
免證查詢服務稅則稅率查詢
https://portal.sw.nat.gov.tw/APGQ/LoginFree?request_locale=zh_TW 

如有稅則分類疑問，請先來電
諮詢(04)2656-5101#240楊股長。 

諮詢後如仍有疑義，請依關稅
法第21條及進口貨物稅則預先
審核實施辦法提出稅則預審，
以保障進口人權益。 

https://portal.sw.nat.gov.tw/APGQ/LoginFree?request_locale=zh_TW



